NO：2022008
询价采购报价单
项目名称：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会议平板
	名  称
	要求
	单位
	数量
	单 价
	报 价

	会议平板
	屏幕尺寸：≥14.2英寸
屏幕分辨率：≥2520*1680
屏幕刷新率：≥90Hz
触控屏，支持十点触控
CPU型号：≥i7-12700H
内存：≥16GB
固态硬盘（SSD）：≥1TB
屏幕刷新率：60Hz
电池容量≥60Wh
显示端口：HDMI接口；Thunderbolt（雷电）；Type-C
电源适配器（Max 90 W）
摄像头720P 高清前置摄像头，电源键指纹识别，麦克风≥ 4，扬声器 ≥ 4
含电脑包、鼠标
产品保修期限：≥2年原厂质保
	台
	10
	
	

	总价（大写：）
	


注：单价、报价及总价中包含运输、安装、调试、售后服务、辅材和税费等全部费用，报价时应逐项填写单价和报价，最后汇总得出总价。
 

报价单位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报价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二〇二二年    月   日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询价要求：
1、参加报价的供应商投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2、本采购文件的合法性、合规性及合理性均由采购人负责，报价单位如有疑问请于 12 月14日10时前书面提出，采购人于12月  15 日18时前予以答复。
3、报价单填写内容字迹必须工整，产品型号及配置要求和报价均不得修改。
4、询价保证金  0 元，使用现金方式现场缴纳。
5、参加询价采购的供应商应仔细阅读理解采购单位的询价文件要求，对所投产品负责，一旦成为成交供应商必须及时按照询价文件要求签订合同，否则询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6、询价报价文件的组成及份数：（1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（2）询价采购报价单；（3）与询价有关的其他资料。询价报价文件正本一份，副本一份，与询价保证金（银行汇票）一并密封。
7、询价报价文件的递交：询价报价文件应密封，在密封袋上注明报价单位、所报项目名称、询价单编号及联系人姓名和联系号码，并于12 月 16 日  15 时30分前送达东台市人民检察院(东台市北海路6号）。
8、采购单位于  12月 16 日 15时30分后开拆询价报价文件，按照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，对报价计算错误的按财政部第18号令的原则进行修正，并将询价结果进行公示。
9、成交结果公示后，成交供应商须在3个工作日内与采购单位签定合同。并在合同签订15 日内供货并安装调试完毕。合同（一式四份）应及时送东台市财政局（东台市市政府四楼）备案（合同样式可从中心网下载园地获取）。
10、付款方式：全部安装调试完毕，经验收合格后付合同价的 10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、本项目质保期为二年，时间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12、无效标条款：（1）询价报价超出采购人预算的（预算为8万元）；（2）询价报价文件改变询价产品的规格型号及配置的；（3）询价报价单位未按规定提供询价保证金的；（4）询价报价文件内容不全的，未明确品牌和具体型号；（5）询价报价文件未按规定要求签署、盖章的；（6）询价报价单位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询价报价文件，或在一份询价报价文件中对同一品牌同一配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，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的；（7）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询价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。

联系电话：18861961300（0515）895688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周实 王军         
13584762128   （0515）895686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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